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文件
苏食药监食生〔2018〕25号

关于督促全市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自查制度的通知

各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七条关于食品安全自查的有关要求，督促食品生产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有效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经研究决定进一步督促全市食品生产企业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自查主体

苏州市辖区内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食品（不含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工作并将自查结果报告属地监管部门。

2、 自查要求

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对照《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自查记录表》（附件1）中的项目进行自查，可结合实际情况细化和补充自查内容；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和其他专供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生产企业自查内容还应包括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企业自查至少每年开展一次，风险等级高的企业应当按照对应的监督检查频次增加每年自查次数。鼓励企业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检查评价，增强食品安全自查的客观性、实效性和科学性。

3、 结果处置

企业对自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应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并根据整改情况如实填写《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自查整改报告》（附件2）。整改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0个工作日，涉及工程改造、物料采购等确需延长整改时间的，应列出整改计划和时间表，与自查结果一并报告属地监管部门。企业发现存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立即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采取有效整改措施排除隐患，并向属地监管部门报告。属地监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开展监督检查，督促指导企业落实整改措施，消除食品安全风险。

企业应当将与自查有关的记录表、整改报告、原始记录和照片影像等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建立自查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五年。

4、 工作要求

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自查制度是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重要举措。各市、区市场监管局要将企业自查与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紧密结合，强化责任落实，督促辖区内相关企业按照要求开展自查工作，并根据企业报告的自查情况，确定重点检查内容和频次，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管。

请各市、区市场监管局于近期督促辖区内相关企业开展一次食品安全自查并分别于11月20日前、12月5日前提交《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自查记录表》《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自查整改报告》至属地监管分局；半年内已自行开展过食品安全自查的企业可根据最近一次自查的实际情况填报相关材料。各市、区市场监管局应对企业自查报告情况进行检查，如发现未按时提交自查及整改报告、报告内容不完整、自查结果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的企业，要立即开展现场检查并将名单报送市局食品生产监管处。

市局食品生产监管处联系人：费非白、金韬，联系电话：0512-69291172。

附件：1.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自查记录表
      2.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自查整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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